株   洲   市   司  法  局

株洲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  文件

株  洲  市  律  师  协 会

株司发〔2016〕10号

关于在全市开展“千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体检”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司法局、经信部门，云龙示范区社会事业部，各律师事务所、有关企业：

为进一步发挥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职能作用，根据省司法厅、省经信委、省律师协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省开展 “万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体检”活动的通知》（湘司发通[2016]19号）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在全市开展“千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体检”活动。现将体检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组织我市律师为中小微企业开展免费法律体检，帮助企业发现风险隐患，提出应对措施，建立防范机制，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彰显律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职能。

二、体检内容

（一）合法合规性审查

1、公司设立的合法合规性。主要查看企业主体是否合法，是否及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是否存在代持股份现象等。

2、劳动人事关系的合法合规性。主要查验企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购买社保、是否根据劳动法建立劳动用工规章制度等。

3、公司经营和融资的合法合规性。主要查看企业是否超范围经营，是否存在经营未获得特许审批的项目，企业融资是否合法合规等。

4、合同签订及履行的合法合规性。重点查询企业签订书面合同是否及时规范，是否保留了履行过程中的凭证，是否及时主张权利等。

5、公司税收的合法合规性。主要查验企业是否依法及时缴纳税款，是否存在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是否及时享受相关优惠税收政策待遇。

6、公司市场运行模式的合法合规性。主要查验企业的业务模式、交易模式运行是否法治化、程序化、规范化，是否存在违规运行、资金侵占或挪用等违法行为。

（二）法律应用审查

1、企业制度方面的法律应用审查。主要查验企业管理制度或体系是否充分运用“法律方式”架构，实现管理法治化；查验企业在管理过程中，“法律方式”运行是否流畅，效率如何。

2、企业合同方面的法律应用审查。主要查验企业在合同签订前，是否开展尽职调查并进行法律评估；合同签订过程中，是否开展跟踪调查和有效监管；合同签订后，是否进行合同归档、统计等。

（三）知识产权保护

主要查看企业有无侵害他人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现象；查看自身知识产权有无被他人盗用、冒用的现象。

（四）法律风险防范

1、公司管理制度。主要查看企业是否存在管理无序现象，是否建立法律风险防范的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

2、公司资产。主要查看企业的财务、审计（近三年）、自有或租赁不动产清单等信息，是否规范、完整，是否存在核算不规范等现象。

三、工作要求

体检活动从2016年8月启动实施，时间暂定两年。

（一）积极宣传发动

各司法行政部门、经信部门要充分运用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宣传推介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体检活动。县市区经信部门要根据 “各县市区千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体检指导任务数”（见附件1），积极做好中小微企业宣传发动工作，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交流，组织中小微企业积极参加体检活动。

（二）认真组织报名

各县市区经信部门，要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开设服务专栏，引导中小微企业积极登录平台，报名参加体检活动。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要把体检活动作为律师服务当地经济建设、拓展律师业务领域的有效措施，要充分运用“如法网·湖南公共法律O2O平台”的媒介作用，积极动员辖区内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在如法网上报名；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经信部门要做好报名企业、律师及律所的统计工作，分别认真填写报名汇总表（见附件3、4）。于8月31日前报送至市司法局和市经信委。市司法局将把律师参加体检活动的情况作为律师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内容，列入年度考核。

（三）加强联络对接

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经信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分步组织实施，按照“属地优先”原则，优先组织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律师事务所开展体检活动，市直所律师由市司法局公律科同市律协秘书处统筹组织派遣，对口支援城市四区、云龙示范区和律师较少的县、市。律所、律师在开展法律体检前，要及时与企业签订保密协议，确保不泄露企业商业机密；要将体检活动与司法行政部门开展的“律师乡村（社区）行”活动和经信部门开展的“精准服务进园区”、“扶助小微企业专项行动”紧密结合起来，找准切入点，提高实效性。

（四）注重跟踪指导

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经信部门要及时对体检活动进行跟踪指导。司法行政部门要督促律所和律师认真归纳分析企业的风险隐患，出具合理化建议，帮助企业降低风险、化解纠纷，建立法律风险应对与防范的制度和机制。经信部门要跟踪掌握企业开展体检活动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反馈体检活动成果；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经信部门要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帮助律所与企业建立互信，助推律所和企业签订法律服务协议。

（五）总结推广表彰

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经信部门，各律师事务所要加强对活动动态信息的收集与总结。活动结束时，要评选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要将优秀的法律体检文书汇总上报，省司法厅、省经信委将择优编印成册。对体检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突出事迹，要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体，给予大力宣传。

（六）加强组织领导

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经信部门，各律师事务所要高度重视体检活动，精心组织，全力推进，及时总结推广经验，研究解决问题。各县市区司法行政部门要经常开展督查工作，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情况；律所要及时建立“体检活动”电子台账（见附件2），报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汇总。各县市区经信部门要充分发挥联系企业的职能作用，积极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和律师协会开展体检活动，并结合“扶助小微企业专项行动”有关要求，将其纳入“精准服务园区”活动内容，重点推进。各县市区经信部门、司法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各类园区的支持，为律师免费开展中小微企业法律体检提供经费支持。 

联系人：袁弘（市司法局）0731-28685326，联系信箱：2237768@qq.com；梁权（市经信委）0731-28681013，联系信箱：1312915949@qq.com。

附件：1、各县市区“千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体检”指导任务数

2、株洲市千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体检电子台账

3、千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体检企业报名汇总表

4、千家中小微企业免费法律体检律师报名汇总表

株洲市司法局           株洲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株洲市律师协会

2016年8月 1日

附件1

各县市区千家中小微企业

免费法律体检指导任务数

	单   位
	任务数
	备   注

	荷塘区
	80
	

	天元区
	130
	

	芦淞区
	80
	

	石峰区
	120
	

	云龙示范区
	30
	

	株洲县
	40
	

	醴陵市
	80
	

	攸  县
	60
	

	茶陵县
	40
	

	炎陵县
	40
	

	总   计
	700
	


附件2

株洲市千家中小微企业

免费法律体检电子台账

填报单位：              填报人：            填报时间：

	企业名称
	对接律所
	指定律师
	体检内容
	解决办法和建议

	
	
	
	
	

	
	
	
	
	

	
	
	
	
	

	
	
	
	
	

	
	
	
	
	

	
	
	
	
	

	
	
	
	
	

	
	
	
	
	

	
	
	
	
	

	
	
	
	
	

	
	
	
	
	

	
	
	
	
	


附件3

株洲市千家中小微企业

免费法律体检企业报名汇总表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附件4

株洲市千家中小微企业

免费法律体检律所、律师报名汇总表

	律所名称
	参与人数
	业务专长
	领队律师
	联系电话
	邮  箱

	
	
	
	
	
	

	
	
	
	
	
	

	
	
	
	
	
	

	
	
	
	
	
	

	
	
	
	
	
	

	
	
	
	
	
	

	
	
	
	
	
	

	
	
	
	
	
	

	
	
	
	
	
	

	
	
	
	
	
	

	
	
	
	
	
	

	
	
	
	
	
	

	
	
	
	
	
	

	
	
	
	
	
	


